
关于公布2015年泰顺县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体检对象的公告
（第5号）
根据2015年泰顺县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（第1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计划1：1比例确定体检对象（如遇最后一名综合成绩同分的，则一并列为体检对象）的办法，现将体检对象名单予以公布。请体检对象于8月13日至14日（上班时间）携本人身份证、准考证、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（到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://www.chsi.com.cn查询下载打印，作为资格复审学历认证依据）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录用调配科（县机关综合大楼520办公室）接受资格复审。资格复审合格者于8月17日上午8:30-11:00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录用调配科领取《体检通知书》，体检时间、地点详见《体检通知书》，不再另行公告告知。逾期未领的，将视作自动放弃。
如有考生主动放弃体检的，请于8月13日（下午17时前）到泰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录用调配科进行书面确认，以便于安排递补考生进行体检。
附件：2015年泰顺县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体检对象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8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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